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和

主席团成员产生办法

根据《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》、《广东创新科技职

业学院学生代表大会制度》的要求，结合本次大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

法：

一、代表的产生办法

（一）代表的名额和构成

本学年，我校在校学生总人数 6700余名，根据《广东创新科技

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大会的代表总数原则上按在校学

生总数的 2.5%计算出总数，拟定代表 150 名。其中，70%由班级民

主推选学生代表，共 105 名；30%由校级学生组织（含学生社团）、

院（系）学生会民主推选，共 45 人。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大会主席团

商议决定代表的人数。本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覆盖各院

（系）、年级、班级、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。

（二）代表的资格条件

1.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；

3.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，品行端正，

积极上进；

4.能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，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。

（三）代表的产生办法

1.代表的选举在校党委学工部、校团委和二级院（系）团总支

指导下， 由各学生组织、各班组织实施，通过公开报名、学生组织

或院（系） 推荐、民主酝酿、资格审查、公示等流程自下而上产生



本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；

2.以学生组织或班委推荐、同学联名推荐和自荐的方式 推荐代

表候选人后，由学生组织或班委会组织所在群体全体学生会议， 以

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出规定名额的学生代表；

3.在校党委学工部和校团委指导下，各选举单位推选产生的代

表，上报学代会筹备工作组，经过本次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

查后，方可成为本次大会正式代表。

二、主席团成员产生办法

（一）主席团成员产生办法

1.主席团成员设置
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主席团成员设四名。

（二）主席团候选人选拔对象及条件

1. 选拔对象：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在校学生。

2. 选拔条件：

（1）对学校学生会有热情、有想法；

（2）有良好的的思想政治觉悟；

（3）品行端正，成绩优良，在校期间无校纪处罚记录；

（4）综合成绩专业排名30%以内，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。

（三）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经党委学工部和校团委联合审查并提

交校党委审定。候选人简介将向学校全体学生进行公布，候选人在
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大会参加选举。

（四）主席团成员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，选举

代表即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大会代表。在学生代表大会

上，每位候选人上台演讲5分钟，演讲结束后，由学生代表进行匿名

投票，并且当场统计并宣布结果。依照选出支持票数超过参会人数

的三分之二并且支持票数为前五名候选人，宣布他们成功入选学生



会主席团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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